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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考生书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

是国家 “七五”、“八五”重点建设和“211工程”、“985工程”的首批建设高校。经过百余年的不懈努

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并正在向世界一流

大学稳步迈进。1999年原上海农学院并入，2005年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强强合并。至此，学校完成了综合

性大学的学科布局。学校现有21个学院/直属系和12个附属医院，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2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147个，覆盖理、工、医、管、法、经、农、文等8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硕士点41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32个，涵盖全部12个学科门类；49个国家重点学科点，9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9个上海市重点学科；1

个国家实验室（筹），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防重点实验室和1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13个部门重点实

验室，21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个上海市工程技术中心，2

个国家“863”高技术网点开放实验室。学校现有专任教师3000余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5人、工程院院士

18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51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6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11名。现有在校全日制研究生约10000人，其中博士生约3800人。学校拥有先进的实

验设施，设立各类奖学金和实行“三助”（助教、助研、助管）资助制度；校园浓厚的学术氛围，开放型国际

化合作办学理念，以及地处上海改革开放前沿优势地域的良好就业前景，都为我校研究生的培养和全面成长创

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 

一、招生人数 

    我校2009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约3500名，本简章中所列各学院招生人数为学院招生规模数（含统

考生和免试推荐生, 免试推荐生约占35%）。各学院可根据初试情况确定各学科（专业）的招生人数。 

二、报考条件 

    1、凡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69年9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和历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均可报考（历届本科毕业生须在复试时提供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

士学位证书原件）。 

    2、身体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3、除条件1、2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同等学力身份报名：A.国家承认学历的高职高专毕业后工作2

年或2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09年9月1日，下同）者；B.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

毕业生。 

上述考生不得跨专业报考，报名时必须提供下列材料：大学英语四级（或四级水平）证书（报考外国语学

院英语专业的考生须提供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大学教务部门开具的相应专业本科的8门专业课程成绩单。在统

考初试成绩合格后，还须加试二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具体加试科目将在复试前通知。 

4、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5、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6、报考工商管理硕士者除符合条件1、2外，还应满足：大学本科毕业三年以上、大专毕业五年以上、研

究生毕业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毕业后没有就业或就业时间不符合要求者不允许报考。 

7、报考法律硕士者除符合条件1、2外，还必须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 

三、报名方法、时间、地点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 

    时间：2008年10月（具体时间以研究生院信息网公布为准） 

    报名和查询网址：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信息网

(http://www.shmeea.com.cn)、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网(http://www.gs.sjtu.edu.cn)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时间和地点 

    现场确认时间：2008年11月上旬（具体时间以研究生院信息网公布为准） 

    地点：在上海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必须到上海交通大学进行现场确认，在外地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到各省

（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下列考生只能到上海交通大学进行现场确认：报名参加MBA联考、单独考试、强军计划的考生、以



同等学力身份报名的考生。 

    现场确认手续：凭本人身份证（或军官证）、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应届生凭学生证；同等学力

者（不含MBA专业的考生）提供专科毕业证书（成人应届生凭学生证）、成绩证明及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证书）

确认报考资格，并办理交费和现场图像采集等手续。 

四、考试时间和地点 

    考试时间由教育部在当年招生通知中规定（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考试地点由报名点另行通知。 

五、考试科目和复试 

   1、按教育部规定，教育学、历史学、医学三个学科门类初试科目一律调整为三门，其中第三门满分为300

分，且大部分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其余学科的考试科目为四门：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其

中政治理论、外国语、数学、西医综合、中医综合、数学（农）、化学（农）、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动物

生理学与生物化学、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其余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由我校自行命

题。 

    2、政治理论、外国语的满分值各为100分，教育学、历史学、医学三个学科门类的第三门初试科目满分值

为300分，其余基础课（含统考科目）和专业基础课（含统考科目）的满分值各为150分。 

    3、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4、复试：采取差额复试，以面试为主，辅以必要的笔试，原则上按1：1.2的比例确定复试人数，各专业可

根据生源情况适当加大复试比例。复试形式和内容由各院系根据各专业的培养要求，结合其它知识和能力的考

核统筹考虑后确定，并在复试前通过各院系网页向考生公布，复试成绩计入总分，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

取。 

   六、我校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学校建立四类培养资助体系，保证录取的全部符合资助条件研

究生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资助。新的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体系将实行动态评定管理方式，入学考

试成绩优秀、在学期间学业优秀的研究生可获得高等级奖学金。同时，研究生还可以通过申请获得各

类助研、助教和助管“三助”岗位的资助。 

    七、其他 

    1、上海交通大学代码：10248。 

2、在校的非应届学生不得报考。 

    3、我校实行师生互选制，报名时请写明报考学院（系所）及专业，入学一个月内进行师生互选。（医学院

考生除外） 

    4、各招生专业对考生报考的具体要求已在本简章各招生专业备注栏中注明，请考生认真阅读。 

    5、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时须持学士学位证书报到。 

    6、在医学院招生目录备注栏中，“▲”指相应的研究方向招收医学/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型），报

考专业学位研究生，须持有相应的医师资格证书；“●”指相应的研究方向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型）。 

    7、我校招收单考生、港澳台研究生简章另行制订。 

八、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200240 

  

电话：（021）62821069 传真：（021）34206841 

  

主页：http://www.gs.sjtu.edu.cn 

  

Email：zhangy@sjtu.edu.cn  

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网址：http://yjsy.shsmu.edu.cn/，点击网站首页“直通车”里的“研究生院”
 

电话：021-53068810      传真：021-53068810
 

Email:zhangjie@shsmu.edu.cn
 

地址：上海市重庆南路227号，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
 

邮编：200025
 

<<关闭>>     <<TOP>>  


